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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本文采用先进的三维光弹模型进行生物力学测试
,

分别研究股骨∃股骨头
、

股骨颐
、

股骨干 %的

应力分布规律 &并对不 同体位 ∃中立位
、

内收
、

外展 %与不 同固定位里 ∃等腰
、

等边
、

倒三角
、

扇形 %的三针内

固定法进行电测 实验研究
,

结果显示股骨烦和三针的 力学性质及固定效果
。

关键词 股骨颐骨折 光弹性实验 电测法

本文采用三维模型和标本制作股骨颈骨折受力装 实验结果

置
,

进行光弹法
,

电测法及机械测试各种条件下的股骨

头的垂直位移量
,

研究其应力分布及力学性质
。

实验设计
∋

光弹性实验
(

用正常成人股骨标本作为阳模
,

硅

橡胶浇注
,

制作阴模 & 按环抓树脂
(

酸醉
(

二丁醋一 ∀∀
(

#!
( ! 重量比配制环氧树脂股骨模型

。

经过二次固化

的工艺
,

形成与原股骨标本几何形态完全相 同的三维

环氧树脂股骨模型
。

采用中立位
,

在股骨头上施加垂直

荷载
。

将荷载应力固定在股骨模型 内
,

然后切片测试
,

由计算机进行应力计算
,

分析其应力分布规律
。

)
∋

电阻应变仪测试法
(

选择正常成人股骨二付 ∃四

个 %
,

在粗隆以下沿不同进针位置和不同方向钻出三个

针洞
。

在股骨头上三针形成的位置是等腰三角形
、

扇

形
、

等边三角形
、

倒三角形
。

股骨颈分锯断和不锯断二

种情况
。

进针采用三角形鱼鳞钉
。

取骨折处鱼鳞钉的位

置
,

在该位置将鱼鳞钉平面锉平
,

粘贴 ∗+ )∀ 一。
∋

,− −

电阻片
。

然后将鱼鳞钉打人洞眼
,

并使电阻片的平面位

置在上部
,

同时将鱼鳞钉周围的剩余空隙浇灌满常温

固化的环氧树脂
,

以模拟实际结构的紧密结合作用
。

股

骨干完全固定在钢板上
。

当调整钢板的倾斜位置时
,

加

力架的垂直荷载将变成内收或外展的各种荷载
。

实验

在 ∀
∋

#. 加力架上进行
,

使用 / , 一 ∀
∋

# . 测力计和 0一

1 # 型静态电阻应变仪进行测试
。

#
∋

机械测试
(

使用百分表布置在股骨头的垂直下

方或上方测定在各级荷载下股骨头的垂直位移量
。

三维光弹性实验做 中立位实验
,

电测法和机械测

试内收 ∀
、

) ∀
、

# ∀ 度
&
外展 ∀

、

) ∀
、

# ∀ 度和 中立位的实

验
。

∋

三维光弹实验目的是显示股骨颈区域的全场应

力分布规律
。

中立位时
,

主要应力状态发生在额状面

上
,

故采用额状面的切片
,

并选择与股骨干成 2! 度方

向的坐标系统
。

假设实际荷载 3 一 2 ∀4
,

则 5一 )
,
#

,
2

断面上沿 1 轴的应力值 ∃见表 %
。

表 单位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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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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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
 ! :
∋

9
∋

28
∋

2: :
∋

∀
∋

2 ∀
∋

∀ ∀
∋

 ∀
∋

8

# ∀
∋

∀∀ 一∀
∋

一 ∀
∋

# 一 ∀
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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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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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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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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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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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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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) ∀
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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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∋

股骨颈完全骨折 ∃锯断 %与没有骨折的比较实验

资料
,

以 ) 号 ∃中部%钉例
,

∃见表 )%
。

表 )∋ 单位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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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立位 内收 ∀ 内收 )。 内收#∀ 外展 ∀ 外展 ) ∀ 外展 #∀

骨折 ! !
∋

2 8
∋

) )#
·

∀ )
·

) 29
·

! ! !
·

)∀ 2
·

2

未骨折 ;
·

 ∀
·

! ∀
·

∀
·

! 8 ∀
·

2!
·

∀ ∀
·

89

#
∋

未发生骨折时三根钉应力的比较实验
,

∃见表

# %
。

表 #∋ 单位
(

637

钉号 中立位 内收∀ 内收 )∀ 内收 #∀ 外展 ∀ 外展 )。外展 #∀

)
∋

2 9 #
∋

) !
∋

) 8
∋

∀9 )
∋

# ! #
∋

!! )
∋

∀

) ∀
∋

 ∀
∋

! ∀
∋

∀
∋

!9 ∀
∋

2 !
∋

∀) ∀
∋

8 9

#
∋

!# #
∋

## 2
∋

# 2
∋

2 )
∋

2 ! #
∋

) )
∋

表 2
∋

股骨颈发生骨折后三根钉应力的比较实验
,

∃见表 2 %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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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
∋

单位
(

63 7

钉号 中立位 内收 ∀ 内收 )。 内收 #∀ 外展 ∀ 外展 )∀ 外展 #∀

#
∋

  
∋

8 2
∋

∀ 一 )
∋

) ! 9  
∋

8 )  
∋

! # !∀

) ! !
∋

# 8
∋

) ) #
∋

∀ )
∋

)! 2 9
∋

! ! !
∋

 ) ∀2
∋

2

#  
∋

2 2)
∋

8 9
∋

8) 一 ) )  ∀
∋

9 8 # #8
∋

!
∋

不同进针方向股骨头垂直位移的比较实验 ∃见

表 ! %
。

表 !
∋

单位
(

63 7

进针位置 外展 ∀ 一 #∀ 内展 ∀ 一 #∀ 中立位

倒三角形
∋

∀ ∀ ∀
∋

2 ∀ ∀
∋

8 ∀

等边三角形 #
∋

) ∀
∋

) ∀
∋

! )

讨 论
∋

光弹性实验结果说明股骨颈的上部为拉应力
,

下部为压应力
。

打钉的 目的就是由钉子承担应力
。

尤其

是承担上部的拉应力对骨折愈合具有重要作用
。

打钉

固定符合股骨颈的生物力学原理
。

)
∋

从表 : 可见
(

在完全骨折发生后三根钉子承担

了很大的应力状态
。

而未骨折时三钉的应力却很小
。

两

者平均值相差约 9! 倍
。

说明三针固定法钉子的作用不

可忽视
。

#∋ 三根钉中承担的荷载大小与许多因素有关
。

例

如
(

钉子在上
、

中
、

下不同位置以及进针的不同方向
,

排

列各异
。

一般规律是
(

股骨颈未折时
,

光弹实验和电测

法都证明中部钉子的应力比较小
&

当完全骨折后
,

在外

展条件下
,

上部钉子承受很大的荷载
,

而在内收时中部

钉承担的荷载增大
,

一般情况下钉子均为拉应力
。

但

是
,

在内收 #∀ 度时
,

上
、

下部的外展角过大
。

如外展角

)∀ 一 # ∀ 度时有可能使上部钉子超过屈服极限
,

引起折

弯
。

因此
,

建议上部钉子采用机械强度高的金属
,

同时

适当增大上部钉子的直径
。

2∋ 不同的进针位置会影响股骨头的固定效果
。

实

验结果证明
,

采用倒三角形的进针方 向∃上部二针
、

下

部一针 %固定效果较好
。

因为影响股骨头固定的主要因

素是拉应力
,

所以在股骨颈上部拉力区适当多布置进

针
,

从力学原理上分析是合理的
。

实验结果表明倒三角

形进针的中立位
,

内收
,

外展时垂直位移量 比较稳定
,

而采用等边三角形 ∃上部一针
,

下部二针 %进针的
,

在外

展时有明显过大的垂直位移
。

!
∋

从光弹性实验
、

电测法和机械测试三种不同方

法探讨股骨颈三针固定的力学规律是一致的
。

实验结

果显示股骨颈三针固定的生物力学机理和力学性质
。

由于实验条件限制
,

关节囊
、

外展肌等作用力未能考虑

在内
。

因此
,

各比较组实验只能在相同条件下分析各种

变量
,

探讨相对的力学规律
,

供临床参考
。

∃收稿
(

! 一 ) 一 %

中药活血通络法治疗腰腿痛
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宗瑞医 院∃# ! 9 ∀ 8% 王大通

自 ∀ 年 ∀ 月 一 # 年 ∀ 运用中药活血通络

法治疗脊椎性腰腿痛症 )∀ 例收到较好疗效
。

一般资料 ) ∀ 例中男性 9! 例
,

女性 #! 例
,

最大年

龄  ! 岁
,

最小年龄 )2 岁
,

其中椎间盘突出 ! 例
,

椎间

盘膨出 #∀ 例
,

腰椎增生退行性病变 88 例
,

腰椎能化
,

腰能椎隐裂者 例
。

病程最长时 < 年
,

最短外伤急性

发作当天门诊
。

治疗方法运用中药活血通络法对症治疗
,

以加味

补阳还伍汤组方
(

炙黄茂 ! 当归 ∀ 赤芍 ∀ 川芍

∀ 地龙 ∀ 桃仁 ∀ 红花 8
。

腰腿痛剧烈者
,

有闪电

样下肢放射痛
、

脉浮弦
、

舌紫少苔加全虫 # 娱蛤 # 条

制川草乌各 8
,

制香附 ∀ 广木香 8= 积壳 娘 元胡

鲍 & 脉沉弦
、

舌淡少苔
、

腰部酸软乏力
、

加桂枝 鲍 生

麻黄 8 & 大便秘结者加生军 ∀ 后下
。

治疗效果服上述组方 ! 贴一 ∀ 贴为一疗程
。

显效
(

腰痛腿痛消失
,

功能恢复
,

能恢复原工作岗位
,

 ) 例
。

好

转
(

腰艰痛症状减轻
,

功能基本恢复
,

能参加轻便劳动

2! 例 & 无效
(

腰腿痛无明显减轻
,

不能恢复原工作岗位

# 例
。

体会 方用加味补阳还伍汤
、

补气行气
、

活血祛

疲
、

通络止痛之功
。

原方君药黄茂主重补气
,

气旺则气

行
,

气通血也行
,

佐以赤芍
、

川芍
、

当归
、

桃仁
、

红花
、

地

龙
,

活血祛痕
,

痕去络也通
,

通则不痛
,

加配全虫
、

娱蛤
、

和制川草乌
,

加强祛癖通络止痛功效
,

>因原方不重祛

疲
,

全虫娱蛤系经验方原称
“

止痉散
” ,

临床上功效有祛

风通经络
,

其属虫义搜剔之品
,

镇痛效果佳
。

%配加制

香附
、

炒积壳
、

元胡索
,

木香健脾吸气
、

桂枝
,

生麻黄温

经通脉
,

全方加味组成补气行气
,

活血祛疲
,

通络止骨

节疼痛
。

重用黄蔑取其力专性走
,

周行全身
,

以助推动

活血祛疲
,

通络止痛诸药之力
,

使气旺
,

血行
,

疲祛
,

络

通
,

祛痕又不伤正
,

腰腿痛症状 自可痊愈
。

∃收稿
(

8 %一∀ )一∀ 8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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